
隆中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第 1 條（訂定目的） 

本公司為建立完善之風險管理制度，穩健經營業務朝企業永續發展目標邁進，

爰參照「上市上櫃公司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制定本政策，以資遵循。 

第 2 條（風險管理目標） 

風險管理之目標為透過完善的風險管理架構，考量可能影響目標達成之各類風

險加以管理，並透過將風險管理融入營運活動及日常管理過程，達成實現企業

目標、提升管理效能、提供可靠資訊、有效分配資源。 

第 3 條（建置完善的風險治理與管理架構） 

公司宜考量公司規模、業務特性、風險性質與營運活動，建置完善的風險治理

與管理架構，透過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高階管理階層的參與，使風險管理

與公司之策略、目標產生連結，定調公司重大風險項目，提升風險辨識結果之

全面性、前瞻性與完整性，並向下宣導及展開對應之風險控管與因應，以合理

確保公司策略目標之達成。 

第 4 條（深化風險文化） 

公司宜推動由上而下的風險管理文化，透過治理單位與高階管理階層明確的風

險管理聲明與承諾、設置並支持風險管理單位、提供全體員工風險管理相關專

業訓練等方式，將風險管理意識融入至日常決策及營運活動中，形塑全方位的

企業風險管理文化。 

第 5 條（提供足夠資源與支持） 

風險治理與管理單位應重視與支持風險管理，提供適切資源使其有效運作，並

對風險管理有效運作負責。 

第 6 條（整合與協調） 

推動風險管理應整合公司內各單位職責，全體共同推動執行，透過各單位間之

溝通、協調與聯繫，落實整體業務之風險管理。 

第 7 條（委員會） 



本公司以審計委員會替代風險管理委員會之職能，負責風險管理相關運作機制

之監督。 

第 8條（設置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 

本公司指定財會處為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負責規劃、執行與監督風險管

理相關事務。 

第 9 條（董事會之職責角色） 

董事會之職責角色如下： 

一、核定風險管理政策、程序與架構； 

二、確保營運策略方向與風險管理政策一致； 

三、確保已建立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與風險管理文化； 

四、監督並確保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有效運作； 

五、分配與指派充足且適當之資源，使風險管理有效運作； 

第 10 條（委員會之職責角色） 

 本公司以審計委員會替代風險管理委員會職能，其職責角色如下：  

一、審查風險管理政策、程序與架構，並定期檢討其適用性與執行效能； 

二、核定風險胃納（風險容忍度），導引資源分配； 

三、確保風險管理機制能充分處理公司所面臨之風險，並融合至日常營運作業

流程中； 

四、核定風險控管的優先順序與風險等級； 

五、審查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出必要之改善建議，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

向董事會報告； 

六、執行董事會之風險管理決策。 

第 11 條（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之職責角色） 

本公司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為財會處，其職責角色如下： 



一、擬訂風險管理政策、程序與架構； 

二、擬訂風險胃納（風險容忍度），並建立質化與量化之量測標準； 

三、分析與辨識公司風險來源與類別，並定期檢討其適用性； 

四、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審計委員會彙整並提報公司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報

告； 

五、協助與監督各部門風險管理活動之執行； 

六、協調風險管理運作之跨部門互動與溝通； 

七、執行風險管理委員會之風險管理決策； 

八、規劃風險管理相關訓練，提升整體風險意識與文化。 

第 12 條（營運單位之職責角色） 

各營運單位之職責角色如下： 

一、負責所屬單位之風險辨識、分析、評量與回應，並於必要時建立相關危機

管理機制； 

二、定期提報風險管理資訊予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 

三、確保所屬單位風險管理及相關控制程序有效執行，以符合風險管理政策。 

第 13 條（風險管理程序） 

風險管理政策應包含風險管理程序，且風險管理程序應至少包含：風險辨識、

風險分析、風險評量、風險回應，及監督與審查機制五大要素，並載明各要素

實際執行之程序與方法。 

第 14 條（分析與辨識公司風險來源與類別） 

風險來源與類別一般可歸納為以下構面，主要包含：策略風險、營運風險、財

務風險、資訊風險、法遵風險、誠信風險、其他新興風險（如：氣候變遷或傳

染病相關風險）等。 

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宜依據公司規模、所屬產業、業務特性、營運活動，

並考量企業永續（含氣候變遷）各面向規範重點進行全方位風險分析，分析與



辨識公司適用之風險來源與類別，定義公司自身之風險類別，針對各風險類別

展開相關細部風險情境辨識，並定期檢討其適用性。 

第 15 條（風險辨識） 

各營運單位應依據公司策略目標及董事會核定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就其所

屬單位之短、中、長程目標與業務執掌進行風險辨識。 

風險辨識宜採用各種可行之分析工具及方法（如：流程分析、情境分析、問卷

調查、PESTLE  分析等），依據以往經驗及資訊，並考量內、外部風險因子、

利害關係者關注重點等，透過「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分析討論，結合

策略風險與營運風險，全面辨識可能導致公司目標無法達成、造成公司損失或

負面影響之潛在風險事件。 

第 16 條（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主要係針對已辨識風險事件之性質及特徵進行瞭解，並分析其發生機

率及影響程度，據以計算風險值。 

各營運單位應針對已辨識出之風險事件，考量現有相關管控措施之完整性、過

往經驗、同業案例等，分析風險事件之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據以計算風險

值。 

第 17 條（風險分析量測標準） 

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宜依據公司風險特性擬訂適切的量化或質化量測標

準，作為風險分析之依據。 

質化之量測標準係指透過文字描述，表達風險事件之發生機率及影響程度；量

化之量測標準則係指透過具體可計算之數值指標（如：天數、百分比、金額、

人數等），表達風險事件之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 

第 18 條（風險胃納） 

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宜擬訂風險胃納（風險容忍度），提報風險管理委員

會進行核定，以決定公司可承受之風險限額。並依據風險胃納研議各風險值對

應之風險等級，及各風險等級之風險回應方式，作為後續風險評量及風險回應

之依據。 

第 19 條（風險評量） 



風險評量的目的是提供企業作為決策之依據，透過將風險分析結果與風險胃納

加以比對，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事件，並作為後續擬訂回應措施選擇之參考

依據。 

各營運單位應依據風險分析結果，對照經風險管理委員會核定之風險胃納，依

據風險等級規劃與執行後續風險回應方案。 

相關風險分析與評量結果應確實記錄，並提報風險管理委員會進行核定。 

第 20 條（風險回應） 

針對風險回應應訂定相關處理計畫，確保相關人員充分理解與執行，並持續監

控相關處理計劃之執行情形。 

企業應考量企業策略目標、內、外部利害關係人觀點、風險胃納及可用資源，

來擇定風險回應方式，使風險回應方案在實現目標與成本效益之間取得平衡。 

第 21 條（風險監督與審查） 

風險監督與審查機制應於風險管理程序中明確定義，以確實審查風險管理流程

及相關風險對策是否持續有效運作，並將相關審查結果納入績效衡量與報告事

項中。 

風險管理應與組織中關鍵流程進行連結，以有效監督與提升風險管理落實實施

之效益。 

第 22 條（風險紀錄） 

風險管理執行之過程及其結果均應通過適當的機制進行紀錄、審查與報告，並

妥善留存備查，包含風險管理流程中之風險辨識、風險分析、風險評量、風險

回應措施、相關資訊來源及風險評估結果等。 

第 23 條（風險報導） 

風險報導為公司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宜考量不同利害關係者及其特定的

資訊需求和要求、報導的頻率與時效性、報導方法、資訊與組織目標和決策的

相關性，以協助高階管理階層和治理單位進行相關風險決策並履行其風險管理

職責。 



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應彙整各單位所提供之風險資訊，定期出具風險管理

相關報告予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並建置動態管理與報導機制，以確實督

導風險管理之有效執行。 

第 24 條（資訊揭露） 

本公司依據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適時於公司網站或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揭露下

列風險管理相關資訊，提供外部利害關係人參考，並持續更新。 

具體揭露項目包含： 

一、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二、風險治理與管理組織架構； 

三、風險管理運作與執行情形（包含向董事會及委員會報告之頻率與日期）。 

第 25 條 

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企業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司所建

置之風險管理架構，以提升公司治理成效。 

第 26 條（審查與施行） 

本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應由審計委員會進行審查，並經董事會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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